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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621 证券简称：阳光诺和 公告编号：2026-045

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STC008注射液签署《技术开发合同补充协议》

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《补充协议》签订的基本情况

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阳光诺和”）

与浙江星浩控股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星浩控股”）于 2025年 12

月签订了 STC008 注射液（以下简称“STC008”）《技术开发合同》，约定公

司自主研发的 STC008在中国大陆的权益受让给星浩控股，双方共同推进该项目

的注册申报。详见公司 2025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《关于 STC008 注射液签署<

技术开发合同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11）。

公司与星浩控股、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太药业”）于

2026年 4月签订了 STC008《技术开发合同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

约定星浩控股将 STC008项目权益以其购买价转让给亚太药业，星浩控股在原合

同中享有的权利及负有的义务均概括转让至亚太药业。详见公司 2026年 4月 25

日发布的《关于 STC008注射液签署<技术开发合同补充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6-037）。

二、《补充协议》的进展

根据《补充协议》第 12条约定：“本《补充协议》自星浩控股、阳光诺和、

亚太药业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，自亚太药业就签署该《补充协议》获得董事

会和股东会批准后生效。”

鉴于亚太药业于 2026年 5月 23日披露了《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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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40），审议未通过《关于签署<技术

开发合同补充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《补充协议》的生效条件未获达成，

协议依约终止。STC008项目权益将不予转让给亚太药业，星浩控股将仍然持有

STC008在中国大陆的权益。

三、其他

本《补充协议》未生效不影响公司与星浩控股原签署的 STC008《技术开发

合同》的效力及履行，双方将继续按原合同推进合作。该事项对公司 2026年度

营业收入无重大影响。公司将持续推进 STC008项目临床试验进程，全力推动产

品早日获批上市，为临床需求提供更多治疗选择。鉴于创新药具备高科技、高风

险、高附加值的特性，药品从临床试验开展至最终获批上市的周期长、环节多，

全流程易受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；新药上市后的销售表现亦受制于市场环境、行

业发展等多重变量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5月 26日


